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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蚌山区促进旅游市场开发

配套奖励办法的通知
蚌山政办秘〔2020〕12号

区财政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税务局：

《蚌山区促进旅游市场开发配套奖励办法》已经区十七届人

民政府第 56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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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山区促进旅游市场开发配套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

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蚌政秘〔2020〕30号），

推进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励对象和条件

第二条 奖励对象：组织外地游客到蚌山区旅游，且工商注

册地、纳税地均为蚌山区的旅行社。

第三条 奖励条件：组织外地游客到蚌山区 2 处及以上收费

A 级旅游景区游览，住宿、就餐在蚌山区旅行社、宾馆、酒店名

录内企业（就餐次数不少于 2 次，以下简称“就餐”），且能提供

相关有效发票的。

第三章 奖励标准

第四条 境内游客“二日游”：组织外地游客到蚌山区 2 处及

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游览，且在蚌山区旅行社、宾馆、酒店

名录内企业住宿（1 晚及以上）、就餐的蚌山区地接旅行社（以

下简称“地接社”），按 4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奖励。

第五条 境内游客“三日及以上游”：组织外地游客到本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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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处及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游览，且在蚌山区旅行社、宾馆、

酒店名录内企业住宿（2 晚及以上）、就餐的地接社，按 60 元/

人的标准给予奖励。

第六条 境外游客“二日游”“三日及以上游”分别按本办法

第四条、第五条执行。

第七条 对非节假日、非双休日组团来蚌山区旅游的地接

社，在原奖励标准的基础上按 3 元/人标准再行奖励。

第四条 奖励方式

第八条 符合奖励对象和条件的旅行社，应在游客到达蚌山

区 2 个工作日前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报备游览行程安排。

第九条 一团一结奖励：对单次组织外地游客 100人及以上

或组织境外游客 16 人及以上的，进行一团一结奖励。

第十条 月度累计奖励：对单次组织外地游客 100人以下或

境外游客 16 人以下的，实行月度累计奖励。

第十一条 符合“一团一结奖励”条件的地接社，须向区文化

和旅游局提供相关有效票据，经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审核小

组（由区财政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税务局组

成）审核合格后，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在 5 个工作日内兑现奖励资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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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符合“月度累计奖励”条件的地接社，须在每月

最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当月游客游览景区、住宿、就餐等有效票

据提交区文化和旅游局，经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审核小组审

核合格后，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在 5 个工作日内兑现奖励资金。地

接社在提交有效票据之后，当月再次组织游客游蚌山的奖励列入

下个月计算。

第五章 资金来源

第十三条 设立年度旅游市场开发专项资金 100 万元，用于

保障本办法顺利启动。旅游市场开发专项资金根据实际使用情况

进行增减。

第六章 资金审计

第十四条 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审核小组职责分工：区

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核实地接社上报的资料是否真实有效；区税务

局负责查验地接社是否为蚌山区纳税企业及其提供的票据是否

真实有效；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查验地接社提供票据的企业工商注

册地是否为蚌山区；区财政局负责保障旅游市场开发专项资金。

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审核小组每半年公布一次全区旅行社、

宾馆、酒店名录。

第十五条 审计报告：区审计局组织审计年度旅游专项资金

的使用情况，并形成审计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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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事中监督：蚌山区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审核小组根

据地接社报送的游览行程安排，组织人员对游客实际游览景区、

住宿、就餐等情况进行实地核实。

第十七条 处罚措施：发现地接社、景区、餐饮住宿企业存

在弄虚作假的，追回地接社当次奖励资金；存在弄虚作假的地接

社、景区、餐饮住宿企业，2 年内不得参与蚌山区政府组织的政

策性活动。

第七章 其他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蚌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
